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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青办〔2015〕51号

关于做好第七届“母亲河奖”评选表彰
活动的通知

各团市委、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各直属高校团委：

为表彰奖励在保护生态环境、建设生态文明事业中做出突出

贡献的社会人士、集体和组织，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投身美丽中

国建设，做生态文明的实践者和推动者，根据全国保护母亲河行

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开展第七届“母亲河奖”评选表彰活动的

通知》（全保领发〔2015〕2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第七届“母

亲河奖”评选表彰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项类别和数量

全国第七届“母亲河奖”奖项分为 3类，分别是：面向个人设

立的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卫士奖”，数量不超过 20个；面向青少年

集体设立的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奖”，数量不超过 20个；面向

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参与单位设立的“保护母亲河组织奖”，数量

不超过 20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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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机构

“母亲河奖”是共青团中央、全国绿化委员会、全国人大环境

与资源保护委员会、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、环境保护部、

水利部、农业部、国家林业局等部委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设

立的权威奖项。根据以往惯例，各主办单位有关领导组成“母亲

河奖”组委会，负责奖项的评选与管理。组委会下设“母亲河奖”

评委会，负责奖项的具体评选；同时，在共青团中央农村青年工

作部设立秘书处，负责评选表彰活动的日常组织协调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评选对象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候选个人的年龄须为 45周

岁（含）以下，候选集体或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年龄须为 45周岁

（含）以下、且 35周岁以下青少年占主体；须是中国国籍（含

港澳台）居民或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组织；在中国境内开展生态环

境保护领域的项目与活动；所开展的工作具有典型示范作用，有

利于加快生产方式绿色化，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，形成人人、事

事、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。往届获奖者不再参与评选。

（二）分类标准

1.保护母亲河绿色卫士奖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个人或组织负责人可申报“保护母亲河

绿色卫士奖”。

（1）长期从事或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，特别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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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江河湖泊、绿化国土等领域有较大贡献；

（2）积极传播绿色理念，开展绿色教育，弘扬绿色文化，

为引导青少年树立爱绿植绿护绿意识、生态环保意识和节约节俭

意识，养成生态文明价值观做出突出贡献；

（3）倡导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公益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带头

践行绿色出行、光盘行动、节水节电等生活方式，积极响应并组

织身边青少年投身生活方式绿色化；

（4）发明、推广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新技术、新产品，在

加快生产方式绿色化领域成效显著；

（5）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事迹突出、影响广泛，具有较

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，特别是能影响带动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保

宣传实践。

2.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奖

积极参与“青春建功美丽中国”绿色团队争创活动，并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的集体可申报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奖”。

（1）在清洁生产、节能减排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积

极创新，贡献突出，或在推广、使用相关环保技术等方面有突出

成效，有关环保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，起到重要示范作

用；

（2）积极开展植绿护绿、环境教育、环境监护、资源节约

等活动，特别是积极参与江河湖泊的保护，在影响、带动青少年

和社会公众增强生态文明意识，投身生态环保实践方面贡献突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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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覆盖面广，社会影响力大，示范带动性强；

（3）大力支持、参与保护母亲河行动，在推动青少年生态

环保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。

3.保护母亲河组织奖

保护母亲河行动各主办单位及其系统内各层级单位、部门，

开展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成效突出，组织推进和宣传推广成效显

著的，均可申报“保护母亲河组织奖”。

四、产生办法

“母亲河奖”各奖项候选人（集体、组织）的评选工作，按照

分类指导、活跃基层的原则开展。

（一）推报环节

1.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卫士奖”主要依托“寻找身边的绿色卫士”

活动，采取组织发动和网络宣传相结合、逐级选树和阶段推出相

结合的方式开展。各级团组织结合本地实际，自村和乡镇直属团

组织开始，逐级选树推荐。各团市委、各直属高校团委可向保护

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 1名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卫士奖”

候选人。

2.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奖”主要依托在全国以 35岁以下青

年为主体的基层单位中普遍开展“绿色团队”争创活动，采取市、

县，高校联动开展争创活动，择优向上推荐的方式开展。在机关

事业单位中，围绕办公和生活中的细节，号召单位青年从小事做

起，养成节俭、低碳好习惯。在工业生产型企业中，号召青年职



5

工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，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、污物的排放，提

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，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和与环境的相融性。

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中，鼓励采用高新农业技术、改进

农业生产经营方式，实现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，减少生产

过程对环境的破坏。在大中小学中，倡导学生利用宿舍、教室、

图书馆、食堂等校园空间，积极开展低碳节能、健康生活、清洁

美化、环保宣传等。在城市社区，组织青年环保志愿者参与环境

绿化、美化、净化，鼓励居民利用屋顶阳台、建筑外立面、室内

空间等栽植绿植，创造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。县、市、省三级团

委要按照广泛动员、认定产生、宣传推广、向上推荐四个环节，

做好“绿色团队”争创活动。

——联合各级保护母亲河行动主办单位，在机关事业单位、

工业生产型企业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企业、大中小学、城乡

社区等领域，广泛动员基层单位开展“绿色团队”争创活动；

——通过组织评审、网络投票等方式，评选认定本地、本系

统的“绿色团队”；

——运用各类媒体手段，开展“绿色团队”典型事迹宣传，向

全社会推广好做法、好经验；

——自县级团委起，本级产生 5个左右“绿色团队”，并推荐

为上一层级活动的候选团队。各团市委、各直属高校团委可向保

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1个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奖”

候选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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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选环节

候选人（集体、组织）推报工作完成后，全国秘书处对所有

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将初审结果报至评委会。评委会组织召开

评审会议，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，差额评选产生获奖个人（集体、

组织）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2015年 10月，各团市委、各高校团委安排部署。各级团组

织参照全国“母亲河奖”奖项设置和评选条件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

定本级“绿色卫士”“绿色团队”评选标准，自乡镇一级逐级开展评

选认定工作。

2015年 11月，认定乡镇级和县级“绿色卫士”“绿色团队”。

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月，认定地市级和省级“绿色卫

士”“绿色团队”。

2016年 2月，以国际湿地日前后为契机，各省份向秘书处

推荐第七届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卫士奖”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

奖”“保护母亲河组织奖”候选人（集体、组织），提交推荐表、

申报事迹材料和照片。申报事迹材料须采用通讯体裁（2000字

以内），要求全面、客观、真实、生动反映候选人（集体、组织）

事迹；同时报送 5张能反映事迹内容的电子版彩色照片（像素不

低于 1024×768）。

2016年 3月，以植树节、世界水日前后为契机，评委会组

织召开评审会议，评选产生获奖个人（集体、组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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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4月，以世界地球日前后为契机，秘书处在京举行

表彰活动，邀请各主办部委领导出席，并为获奖个人（集体、组

织）颁发奖杯和证书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地、各单位要把“母亲河奖”评选

表彰活动作为弘扬生态文明理念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，

高度重视，精心部署，广泛发动基层，层层开展评选工作。要按

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广开渠道，深入挖掘，认真考察，

确保选树的先进典型事迹真实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社会

影响力。要广泛联系，充分发挥各级各类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、

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。

2.注重宣传，扩大影响。“母亲河奖”申报、评选的过程是向

社会公众传播生态文明理念，吸引更多人关注、支持和参与保护

母亲河行动的过程。各地要把组织发动和宣传动员结合起来，运

用全媒体手段，开展立体式宣传，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评选范

围、申报条件，努力提高“母亲河奖”的社会知名度、影响力和参

与度。请各单位及时向团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报送各层级“母亲

河奖”获奖者的事迹材料和活动开展情况。

联 系 人：徐 佳

联系电话：0551-65225527、62823029

电子邮箱：ahnc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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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卫士奖”推荐表

2. “保护母亲河绿色团队奖”推荐表

共青团安徽省委办公室

2015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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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七届“母亲河奖”推荐表
（绿色卫士奖）

姓 名 性别 民族

照

片

（2寸近照）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文化程度 职称/职务

工作单位

联系电话

电子信箱

通讯地址 邮编

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

环保奖励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可另附页）

省级保护

母亲河行

动领导小

组（各主办

单位、社会

组织）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。市、县、乡三级评选推荐表可参照此表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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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七届“母亲河奖”推荐表
（绿色团队奖）

团队名称 隶属组织 成立时间

团队人数 隶属组织性质
□机关事业单位 □工业生产型企业 □大中小学

□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企业 □城乡社区 □其它

负 责 人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

联 系 人 职务/职称

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

通信地址 邮编

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

环保奖励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可另附页）

省级保护

母亲河行

动领导小

组（各主办

单位、社会

组织）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。市、县、乡三级评选推荐表可参照此表制定。


